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
	对应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昆沭"学校提升计划"工程 
	建筑业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昆沭"学校提升计划"工程 
2、采购内容：拆除原有不符合要求或破坏的设施及装饰部分，PVC地面铺设、软包墙裙、吊顶（格栅吊顶和石膏板），消防设施（部分幼儿园整个园需安装消防设备、部分幼儿园有消防但是需改造的房间无消防设施、部分幼儿园无需改造）、对墙面破坏、污染、龟裂等重新刷乳胶漆，强电线路、灯具改造等； （具体见工程量清单）。
3、工期：40日历天；
4、质量要求：合格；
三、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合同价10%的预付款担保后，发包人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预付款，完成合同工程量的50%，付合同价款的30%；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价款的80%；工程审计结束付至工程审定价款的97%；余款待缺陷责任期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付清（无息）。 
注：1.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或供应商数字人民币账户。2.上级资金到位后，按照施工进度付款。
★四、工程量清单
（1）施工具体包含清单中全部内容，中标后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交施工现场围挡和具体施工方案，并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施工结束后对施工过程中破坏的绿化、道路、铺装等进行恢复。以上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2）成交人应保障采购人不承担因工程而发生的任何损害、赔偿和补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索赔诉讼费或其他开支；如发生，都由承包人承担。在工程建设期间，应结合施工现场及周边的环境，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做好文明施工工作。 
五、项目实施
（一）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该项目提供符合采购方情况的设备交付方案和安装调试方案。根据其完善性、可实施性、有效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要求：具有明确的交货时间，方案全面，可实施性强，设备交付安装安排合理，时间进度安排合理。
（二）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根据采购项目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总体设想、方案、施 
工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的保证措施、劳动力、机械设备和材料投入计划、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同时应对关键施工技术、工艺提出相应技术措施。 
（1）施工组织总体设想、方案：方案内容完整，符合实际情况且优于规范要求的施工组织内容、方法与技术措施应完整、具体、合理应符合要求。 
（2）施工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根据本工程的现场实际情况提供施工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应全面、完整、合理、进度应符合要求。 
（3）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的保证措施：对本次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的施工进度计划和各阶段进度的保证措施等应完整、详细具体应符合要求。 
（4）拟投入本工程的机械、设备的种类：拟投入本工程的机械、设备的种类是否齐全、数量是否满足工程施工要求、是否符合本地区施工现场特点。 
（5）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根据响应文件中提供的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措施等应完整、详细具体应符合要求。
（6）乙方应对采购、安装现场进行详细的踏勘，了解货物安装的具体位置，货物安装的具体范围、拆除加固工作是否完成、设备装卸的行进路线、运输、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垃圾清理外运及一切可能影响到正常货物安装的因素，其涉及的一切费用含在合同价中。 
（7）包装要求及费用承担：按规范的标准包装，但应考虑防漏、防潮、防震、防盗和可能会发生的野蛮装卸等内陆运输及多次装卸之需要。费用包含在合同价中， 由乙方承担与支付。
（三）施工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案以及安全文明施工
[bookmark: _GoBack]（1）施工具体包含清单中全部内容，中标后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交施工现场具体施工方案，并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施工结束后对施工过程中破坏的绿化、道路、铺装项目进行恢复。以上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另行支付。 
（2）成交人应保障采购人不承担因工程而发生的任何损害、赔偿和补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索赔诉讼费或其他开支；如发生，都由承包人承担。在工程建设期间，应结合施工现场及周边的环境，做好文明施工工作。 
（3）在施工中如有因成交人的原因所产生的项目量增加、变更等情况，由成交人承担费用。 
（4）依据技术文件要求，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法规、规范的要求
五、材料的质量和试验要求
1、项目完成后，由采购人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内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2、采购人应按签订采购合同约定时间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报告。采购人在验收中，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应在3天内向供应商提出书面意见，不签发验收单，并同时将该书面意见提交至财政局。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书面意见后，应在 5天内予以处理。
六、其他要求
1.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1.1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本项目中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3〕65号）的要求，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2.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如涉及绿色数据中心，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
3.本项目包含 35 个分散分布的幼儿园改造任务，总工期仅为 40 日历天。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时必须充分评估多点位同时施工的难度，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制定科学可行的施工方案。本工期为固定工期，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包括但不限于点位分散、材料供应等）要求延长。若因中标单位原因导致工期延误，将按合同约定扣除误期赔偿费，直至解除合同。
4.本项目涉及 35 所幼儿园维修改造工程，各幼儿园消防现状存在差异：部分幼儿园已完成消防改造，部分幼儿园未进行消防改造；部分幼儿园持有有效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部分幼儿园无消防验收合格证明。中标单位均须对所有无有效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的幼儿园，负责办理消防验收合格证明。
5.中标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须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现行消防法规、规范标准进行施工，确保所有幼儿园的消防系统及维修工程符合消防验收要求。对于已完成消防改造但未取得验收合格证明的幼儿园，中标单位须对其消防工程进行全面检测、整改，直至满足消防验收标准并取得合格证明。
6.办理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测费、验收费、整改费、资料编制费、专家评审费等）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招标人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7.各投标单位在投标前必须自行踏勘所有施工点位，全面核实各幼儿园的消防现状、现有消防设施情况及消防验收证明文件情况。任何因未充分踏勘现场、未全面了解消防现状而导致的工期延误、费用增加及验收不合格等一切后果，均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
8.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的取得是本工程竣工验收的必要前提条件。若中标单位未能在合同约定的工期内为所有无消防验收合格证明的幼儿园取得有效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视为工程逾期竣工，中标单位须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误期赔偿责任；若因此导致工程无法按时交付使用，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中标单位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